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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冬奥会对所有的体育赛事进行了实时直播，天才少女谷爱凌的赛事直播更是引发了无数的点击

率，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无疑有着很大的商业市场，但是目前著作权法体系之下关于体育赛事直播的定性

和保护途径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弊病。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实际以数据组合的形式存在，且与数据保护的

理论基础相统一，赛事权利人对赛事的数据权益拥有控制和处理的权利。将体育赛事直播作为数据权益

保护符合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也能有效地解决实务中“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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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will be all sports events in real time live broadcast, the genius girl Gu 
Ailing’s live broadcast of the event has triggered countless click rat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live sports event program has a large commercial market, but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system on 
the live broadcast of sports events and the way of protection there are certain controversies and 
drawbacks. Live sports programs actually exist in the form of data combinations, and are consis-
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data protection, and the event rights holder has the right to con-
trol and process the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vent.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sports events 
as a data rights protec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gital age, and can also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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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ively solve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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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节目的法律问题 

冬奥会期间，观众可以通过多种电子技术观看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摄影师对现

场实时进行的体育赛事进行拍摄，并切换不同的镜头和进行适当的剪辑。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转播

权允许各个电视台直接购买或转让，导致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转播权成为一个需要重点保护的权利。然

而，许多机构未经允许直接盗播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引发了许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知识产权纠纷，而

且在实践中，对体育赛事直播这种新型疑难案件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

况。[1] 
比如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

为涉案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为录像制品，而再审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则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定性为“电影作

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具有独创性，构成作品。同一个案件

却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有着不同的认定。 
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种种争议已经体现出了体育直播行业的新型发展和法律的滞后性之间的矛

盾，也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体系的漏洞、邻接权保护体系的不足等问题。抽离出著作权法的体系，以更

本质的角度去看待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会发现其存在形式本质上是数据收集、组合和再展示。在电子信息

时代的背景之下，有必要梳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与当下热点的数据权益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权益保护

模式来规范体育赛事直播的市场。 

2. 体育赛事直播数据权益保护的合理性 

关于数据的概念目前并没有统一且普遍适用的概念，从《数据安全法》第三条 1 来看数据是记录信

息的载体。从国务院《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第二条 2 来看科学数据是指在科学领域产生、收集的信息。

司法实践中对于数据的概念也进行了诠释，比如在腾讯诉广州合聚教育一案中，教育公司未经腾讯许可

擅自将公众号内容搬运至其他网站，法院判决其侵害了腾讯公司的数据权益进行财产赔偿。综上，可以

认为数据是一种有价值的、可以记录信息的电子载体，数据权益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和内涵。而体育赛事

直播节目和数据权益在理论源头上有着相通之处： 
首先从表现形式上看，体育赛事直播节目需要由工作人员对实时进行的比赛进行拍摄录像，将这种

比赛现场的画面和声音作为一个打包的数据链上传至卫星，再由卫星将数据链传送至地面由不同的媒体

互联网进行实时播放。将这个过程抽象出来看，实质上是由工作人员通过现代化的电子信息手段对体育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三条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2 科学数据主要包括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产生的数据，以及通过观测监测、

考察调查、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并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原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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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直播的数据进行收集。[2]至于体育赛事中的慢镜头回放、特写镜头则是对数据进行的一种加工处理，

从而形成一套有价值的、可以被管理的数据。《数据安全法》规定数据是一种以电子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3，数据本身的表现形式也可以是图像、声音和画面，那么可以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节目看作是一种以电

子数据记录比赛信息的模式，因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可以抽象为一种数据的集合。 
其次从数据保护的法律理论来源看，数据权益理论是指数据经营者通过劳动，对数据进行收集、分

析、加工和储存后，将原本没有经济价值的数据转化成一种有价值的数据，因此数据可以获得财产权保

护。随着媒介媒体的蓬勃发展，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具备着很大的商业市场。根据数据财产权理论，想要

获得数据的一方需要向另一方支付合理的对价才能获得数据[3]。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形成同样需要权利

人前期投入大量的工作，包括不同的机位设置、摄影师对于赛事的拍摄、捕捉场上运动员的个人情绪进

行慢动作回放等等，这些前期的劳动才使得体育赛事节目可以顺利呈现。[4]实践中，体育赛事的直播节

目的市场价值也十分显著，要获得热门体育赛事的网络独播权需要支付很高的对价。因此体育赛事直播

节目作为数据的集合也具备了数据价值，与数据财产权保护理论不谋而合。 
最后从数据保护的方式和内容上来看，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是权利人对数据享有的控制处分权，禁

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权利人的数据。体育赛事直播在实务界中规制的也是聚焦于体育赛事直播的盗播、

录播、无权转播等行为，总的来说体育赛事直播节目需要保护的其实就是权利人对于某个体育赛事数据

合集的控制和处分权，与数据保护的内容十分相近。 

3. 体育赛事直播数据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实务界存在着许多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案例，不同的法院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都存在着不同

的认定。下表梳理了近几年来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一些诉讼情况。(见表 1) 
 

Table 1. Judicial practice 
表 1. 司法实践情况 

1 2021/12/15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排球赛事直播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创作的作品 

2 2021/9/28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里约奥运会所有涉案体育赛事 
及开闭幕式 不构成作品 

3 2021/9/28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里约奥运会所有涉案体育赛事 
及开闭幕式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创作的作品 

4 2021/3/16 北京海淀区法院 足球赛事直播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创作的作品 

5 2020/9/2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巴西世界杯直播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创作的作品 

6 2020/9/17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足球赛事节目 录像制品 

 
在法律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没有明确的定性的情况下，学术界和法院实践中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

面的定性也引发了许多讨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认为其是录像制品、认为其是电影类作品、认为

其既不是作品也不是录像制品，这三种观点都有相应的司法判例予以支持。[5] 
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对体育赛事直播做出了很多判决，其中针对相同类型的案件，法院却做出了

不同的判决结果。当前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保护主要是以下几类：一是通过认定为作品给予著作权保

 

 

3《数据安全法》第三条：“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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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二是否定其为作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三是认定为录像制品适用邻接权的保护。[6]总体

来说，尽管有三种保护途径，但是体育赛事直播盗版盗播的情况仍屡见不鲜，侵权行为没有得到相应的

处罚，反映出现有法律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保护力度仍有欠缺。 
根据特别法优先的原则，对于有争议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当首先适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然

而实践中，各个法院对于体育直播赛事画面能否构成作品仍然存在争议。案件往往要经过二审甚至再审，

耗时长作用小且引发不断的争议。[7]对于部分案件，法院不认为违反《著作权法》，但是支持侵权行为

会损害一定的市场竞争秩序和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虽然权利人可以通过反法的兜底条款对这种不正当

行为提出诉讼。然而相比于著作权法下的保护，反法的缺少了刑事责任的惩罚，而且反法保护的是已经

遭受损害的商业利益，属于事后的救济，对权利人的帮助有限。 
总的来说，在应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相关案件时，法官在认定属性和适用法律上都存在较大的主观

性和争议。因此需要明确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法律属性和保护途径，解决当下的司法困境。 

4. 对策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没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导致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如何得

到有效的保护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 
(一) 参考数据进行体育法立法保护 
《民法典》第 127 条 4 规定了数据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数据权益可以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受到法

律的保护。由于数据权利的客体不是有形物，可以参考知产权利配置，数据权利的目的应该是有效地控

制数据的传播和使用，具体涉及数据的收集、使用、传播和获得相应的收益。此外，《体育法》(修订草

案)5 也在讨论将体育赛事的画面、图片、音频当作一项受保护的财产权利，赋予体育赛事组织者对体育

赛事直播数据信息专门的权利。 
因此可以在《体育法》中可以参考数据流通的过程给体育赛事设立一项专门的信息权利，即体育赛

事直播的主办方拥有对赛事内容这个数据集合独家性的使用、传播和获得收益的权利。此时信息权利保

护的对象是传播赛事直播内容的行为，而不需要考虑体育赛事内容本身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在美国最高

法院的 ins 案件中，法院认为体育赛事信息的权利人为了获得体育赛事的实时信息是付出了相应的对价和

精力的，因此对于赛事权利人来说当他人需要转播或使用体育赛事信息时，有权获得相应的报酬。[8] 
也就是说需要专门设立一项信息权利比如“网络转播权”，规定如果没有经过赛事权利人的授权，

不能使用任何技术在任何平台进行同步播放体育赛事。而这种权利保护下，对于体育赛事信息本身是否

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在所不问。 
(二) 参考数据协议给予准财产权利保护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诉讼纠纷中，经常存在权利竞合的情形，此时诉诸于《著作权法》或《反不正

当竞争法》都存在理论上的争议，难以结案。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前提是存在竞争关系，如果

侵权方和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创作者不存在竞争关系就难以得到保护，缺失必需的法律保障。[9]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从本质上看可以认定为非结构化的实时数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

全法》推行的背景之下，可以考虑通过参考数据保护协议来保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权利。即摄影师通

过摄像机对实时的比赛数据进行提取，通过计算机技术再将提取的实时画面信息传输和呈现，在此过程

中数据权益着手保护的是赛事组织者对于其摄制收集的实时赛事信息享有控制和使用的权益，属于一种

 

 

4《民法典》第 127 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5《体育法》(修订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

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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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财产权益。 
《民法典》6规定数据是一种值得法律保护的权益，是一项新型的财产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

犯。那么体育赛事权利人就可以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享有数据权益，当他人未经许可或授权侵犯这种数

据权益时，主观上就具备了侵犯的故意，客观上对赛事权利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符合侵权责任的

构成要件，此时可以将数据权益对接侵权责任法，体育赛事权利人可以要求侵权者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承担财产性损害赔偿。侵权人既需要赔偿已经造成的有形损害，还需要承担一些无形财产损失例如赛事

权利人开发维护成本、原本可以获得的利润等等。 

5. 结语 

我国体育文化发展蓬勃，随着冬奥会的开展，体育事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我国也存在着部

分观众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问题，知产保护发展相对缓慢。[10]非法链接观看体育赛事节目的盗播画面，

非法实时转播等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现有的立法条件下，通过传统的著作权法体系保护有着较大的争议，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需要通过借鉴数据保护的模式完善体育赛事直播的保护体系。

一方面要积极寻求特别法的保护，推进体育法立法修订明确体育赛事直播的法律属性和保护途径。另一

方面可以参考数据保护的途径，结合数据权益保护的新思路，将体育赛事保护的权益纳入数据权益之中，

更有效地保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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